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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诚信考场示范班级”评比办法

为配合做好“文明课堂”的建设，创建优良的教风学风，创造公

平公正的考试环境与考场秩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评比办法。

一、活动目的

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和遵纪守则意识，秉承勤奋求

是的学习风气，增强立志求学、刻苦学习的自觉性，严肃考风考纪，

努力维护考场的权威性与考试的公正性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1．诚信考试教育

从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入手，着重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

观和考试观，克服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和懈怠思想，杜绝考试过程

中的投机心态和侥幸心理；各学院要注重加强平时的学习氛围营造和

学习风气净化，把考场文明建设提前贯穿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各个

环节当中，以个人的素质成长和长远发展为导向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

力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。

本办法所指的“考试”指：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各种集中或分散的

考试，包括计算机、英语等级考试，各种专业资格考试等。

2．考场纪律教育

各学院结合实际，认真查找考场违纪现象产生的根源，在全体教

职工和学生中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“诚实守信，拒绝舞弊”为主题的

学习教育活动，认真组织学生学习《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

和《考场纪律规定》，把考场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班级，

营造师生共建文明考风考纪的和谐氛围。同时，规范监考教师的工作

职责，加强制度管理和监督，严格考场纪律要求，坚决杜绝考场上出

现监考不严、姑息迁就、有错不纠以及徇私说情等现象的发生。

三、实施办法

1．“告别考场舞弊行为”宣传动员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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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可以主题班会、团日活动、座谈会、倡议书等多种形式，

组织学生开展“告别考场舞弊行为”自律教育与讨论活动。

2．“诚信考场”承诺活动

为促进考风考纪教育由他律变为自律，树立考场文明建设的自觉

意识，学校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，鼓励班级，特别是“先进班级”或

“先进团支部”班级，积极开展“诚信考场”承诺活动，有意愿的班

级可主动向所在学院提出“诚信考场”承诺申请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本班级全体同学一致同意，自愿参与。

（2）评比程序：

“诚信考场示范班级”每学期评比一次。

第一阶段：班级申请。以班级为单位向学院提出申请，班长、团

支书签名填写“诚信考场申请表”，班级每位成员均签署“诚信考场考

生自律承诺书”，于第 4周上报学院。

第二阶段：二级学院初审，于第 6周签署意见后报学生处。

第三阶段：学生处于学期末组织评选。

（3）考场规范要求：除按照学校相关要求规范考场纪律以外，“诚

信考场”承诺班级还应保证做到以下规范要求：

第一条 学生持有效证件（身份证或学生证）及必需文具提前 5
分钟进入考场，按指定座位就座，并主动将证件放在桌面上。

第二条 不准携带各类通讯工具进入考场，已带入考场的必须在

发卷前关机，并集中放置在指定地方。

第三条 在考试过程中，整个考场始终保持安静有序，禁止出现

互借物品、互相询问等考生之间的任何交流。

第四条 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，所有考生立即停止答卷，禁止以

任何方式进行信息互通，考生将试卷送达指定位置，经监考教师验收

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。

3．考场监督

考试结束后，监考教师须填写《“诚信考场”考试情况登记表》，

并上交到学院党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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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违纪处理

若监考教师在考试过程中发现承诺示范班级出现违纪、舞弊行为，

按以下办法进行处理：取消该班级“诚信考场”承诺示范资格；取消

该班级“诚信考场”的再次申请资格；对考试违纪、舞弊行为当事人

按《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从严处理。

5．评比、表彰

每学期末，学生处根据申请、考核情况评选出本学期的“诚信考

场示范班级”，授予“诚信考场示范班级”荣誉称号，增加该班 2名“三

好学生”评选名额和 1 名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名额，全体同学的学

期德育素质考评分加 3分。

四、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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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诚信考场”申请表

班级名称 人数

是否有考试

违纪历史
□是 □否

班级曾

获荣誉

申

请

理

由 班长（团支书）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班主任

意 见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

推荐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学生处

意 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，二级学院、教务处、学生处各存一份。

2.此表需附《“诚信考场”考生自律承诺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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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诚信考场”考生自律承诺书

学院 班级： 人数：

承

诺

内

容

我们全班同学自愿申请“诚信考场”。全班同学已认真学习了《台州

科技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考场纪律规定》、《“诚信考场示范班级”

评比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认真考虑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自愿服从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保证在考试中诚实守信，

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；

2.保证在各类课程考试中相互监督，维护考场秩序和集体荣誉；

3.如有违纪或作弊行为，全班同学自愿按照学校规定，接受《“诚信

考场示范班级”评比办法》中的相应处罚。

承

诺

人

签

名

（全体同学签名）

班长（团支书） 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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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诚信考场”考试情况登记表

班 级 学 院

班主任

考场情况记录

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

考试科目 考 场

缺到学生姓名：

考场纪律：

□是□否 是否都带有效证件

□是□否 是否都按指定位置就座

□是□否 是否没有带通讯工具或主动关机

□是□否 结束考试指令发出后，是否都立即停止答卷

□是□否 考试过程中，是否始终保持安静有序

考场记录：

监考老师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监考老师请将此表交给二级学院党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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